
附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推动建筑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建筑

业企业科技创新的活力，促进广州市建筑业新技术的推广应

用，提高建筑质量和效率，降低建筑成本和环境污染，提高

我市建筑业的科技含量，充分发挥新技术应用提升企业竞争

力的引领作用，树立行业间相互学习的标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广州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工程水平评价工作

由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组织实施，活动接受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指导和社会监督。评价结果每年公布两次，报送市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本办法所称建筑业新技术是指住建部当前重点推广的

“建筑业 10项新技术”。评价结果分为国内领先、国内先进二

个等级。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工程，是指建筑

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道路、桥梁、隧道工程、轨道交

通工程、水利电力工程、生态工程、园林景观等工程。

第四条 广州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工程水平评价工作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及国家和省、市有关建设工



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技术标准、行业技术标准为评

选依据，以“公平、公正、客观”为原则，严格执行国家相关

行业管理规定和诚信建设政策，对建筑业十项新技术和其他

创新技术在工程项目实际应用的内容、深度和成效等进行综

合评价。

第五条 广州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工程水平评价在广

州市建筑业联合会会员单位中开展，遵循企业自愿申请原则，

自建设工程开工伊始动态申请。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六条 申请项目需遵循基本建设流程、满足工程建设

的强制性标准、工程建设质量管理法律、法规、标准的有关

规定，且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报项目规模：

（一）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与其他工程

1.建筑面积 5000平方米及以上的工业和民用建筑工程；

2.工程造价 2000万元以上的其他工程。

二、采用 6 项及以上国家住建部现行建筑业 10 项新技

术中包含的新技术或根据项目特点采用的其它创新技术的

工程。

三、施工期内需完成申报的全部新技术内容。

第三章 评价标准和程序

第七条 评价依据和标准



一、评价依据《建设部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管理

办法》要求和标准；

二、 评价标准

（一） 国内领先

1.本次验收通过；

2.应用建筑业 10项新技术中 8大项（含 8项）以上；

3.形成省级及以上工法或专利技术。

（二）国内先进

1.本次验收通过；

2.应用建筑业 10项新技术中 6大项（含 6项）以上。

第八条 评价程序

广州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工程水平评价采用动态申报、

动态验收机制。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根据培育申请，组织专

家进行立项审查，公示培育项目；根据验收申请，组织专家

依据项目现场的新技术应用情况及相关资料，进行评价。

第九条 申报培育项目应提交下列资料

一、《广州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工程培育申报书》；

二、施工许可证或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开工的证明材

料；

三、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有关新技术应用部分）；

四、应用工程新技术实施计划。

第十条 应用工程的立项审查主要内容

一、对申报应用工程是否符合应用条件和申报资料的完

整性进行指导；



二、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提出的新技术实施计划、相关

技术文件进行审查。

第十一条 通过立项审查作为培育项目的，将在广州市

建筑业联合会网站进行立项公示。

第十二条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可根据培育项目需求，

组织专家对新技术应用实施过程进行指导。

第十三条 培育项目遇特殊情况不能实施，实施单位应

及时向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报告，并书面提出停止实施的申

请。

第十四条 培育项目实施单位全部完成了《广州市建筑

业新技术应用工程培育申报书》中所列出的全部新技术内容

后，且应用新技术的分部、分项工程质量达到现行质量验收

标准，培育项目实施单位应提交以下应用成果评价资料：

一、《广州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工程水平评价申请书》；

二、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有关新技术应用部分）；

三、应用新技术综合报告（扼要叙述应用新技术内容、

综合分析推广应用新技术的成效、体会与建议）；

四、各项新技术应用工作技术总结（每项新技术所在分

项工程状况，工程量占比、关键技术的施工方法及创新点，

保证质量的措施，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各项新技术内容所采用的材料产品合格证、进场检

验报告及相关试验报告（采用 BIM等信息化技术除外）；

六、工程质量证明（整个工程或分项、分部工程质量验

收证明）；



七、经济效益汇总表；

八、各项新技术施工过程的照片及其它有关文件和资料。

第十五条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组织专家组核查工程

实施单位报送的资料并现场检查，对该工程应用新技术的整

体水平提出评价意见，做出综合结论。

第十六条 培育项目应用成果评价的主要内容：

一、提供评审验收的资料是否齐全；

二、是否完成了申报书中提出的全部推广应用新技术内

容；

三、施工项目或工程应用新技术中有无创新内容；

四、应用新技术后对工程质量、工期、效益的影响。

第十七条评定程序

一、汇总。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秘书处根据项目汇总名

单，初步认定广州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工程水平评价初定结

果；

二、评议。广州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工程水平评价初定

结果经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评议，并函询相关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意见，确定广州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工程水

平评价评议结果；

三、公示。广州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工程水平评价评议

结果在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网站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7天；

四、认定。公示无异议的评议结果，经广州市建筑业联

合会会长办公会议审议后公布。

第十八条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对获得广州市建筑业



新技术应用工程水平国内领先和国内先进评价的建设工程

承建单位和注册建造师、项目技术负责人等个人予以公布，

并颁发证书。

第十九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对通过广

州市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工程水平评价等级认定的单位和有

关人员给予奖励。

第四章 纪律要求

第二十条 承建单位和建造师、参建单位、监理单位或

建设单位（代建单位）等单位和个人不得弄虚作假，不得在

评价活动中请客送礼。违者，视情节给予批评警告，取消评

价资格和评价结果。

第二十一条 参与评价的专家由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在专家库中，依据回避原则和专业匹配原则随机选出。评价

流程必须严谨、规范，确保行为端正、保密性强，并且要求

专家自律廉洁。严禁专家接受与参评工程相关的任何单位赠

送的礼品、纪念品、现金、有价证券或支付凭证。对于违规

者，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或取消其专家资格。

第二十二条 工作人员不得作为专家参与评价。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对已出具了评价意见并公布的项目，发现

其工程质量存在问题，经查证属实，由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收回证书，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负责解释。


